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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7－10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公告暨延期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涉及资产收购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深圳惠程，证券代码：002168）自

2017年1月23日开市起停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筹划事

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2月6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9），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6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

停牌。

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2017年2月20日、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6日、2017年3月

13日、2017年3月22日、2017年3月29日、2017年4月7日、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15日、2017年5月22日、2017年5月31日、2017

年6月7日、2017年6月14日、2017年6月21日、2017年6月28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7月

12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15、

2017-017、2017-018、2017-026、2017-027、2017-033、2017-034、2017-040、

2017-041、2017-042、2017-046、2017-047、2017-048、2017-049、2017-050、

2017-052、2017-057、2017-059、2017-065、2017-068、2017-069）。 于2017年7月19

日、2017年7月26日、2017年8月2日、2017年8月9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8月23日、

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6日、2017年9月13日、2017年9月20日、2017年9月27日、2017

年10月11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公告暨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71、2017-073、2017-080、2017-083、

2017-084、2017-088、2017-089、2017-092、2017-094、2017-096、2017-098、

2017-099）。

2017年3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惠程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并于2017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深圳市惠程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等相关文件。 因本次重组事项的

独立财务顾问调整了项目的主办人、协办人，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项目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协办人变更的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7年7月12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不需行政许

可）【2017】第8号《关于对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

函后已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鉴于问询函

中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且公司需要根据问询函的内容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对《深圳市惠

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进行修订， 公司无法在

2017年10月17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并披露回复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并且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

公司落实完毕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组报告书提出的相关问询事项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批准后，将及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协同中介机构加快问询函的回复进度，争取尽早完成

对问询函的书面回复。同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26 900937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B

股 编号：临

2017-036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17年9月30日， 公司全资及控股电厂完成发电量168.58亿千瓦时， 同比减少

0.02%；上网电量完成152.6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0.03%。 扣除公司2016年底新机组投产发

电因素，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燃煤短缺。 公司机组含税平均

上网电价364.34元/千千瓦时，比上年同期增加3.39元/千千瓦时。上网电价同比增加主要是

由于所属电厂机组取得超低排放环保补偿电价和2017年7月1日黑龙江省上调燃煤机组上

网电价所致。 各所属电厂（均为火力发电厂）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电 厂 发电量 上网电量 上网电价（含税）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41.04 37.67 370.81

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6.17 14.68 358.88

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 2.33 1.89 395.56

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 19.36 17.96 368.95

富拉尔基发电厂 36.69 32.49 344.09

富拉尔基热电厂 13.93 12.55 379.74

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25.23 22.67 367.37

佳木斯热电厂 13.83 12.69 378.38

合计 168.58 152.60 364.34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726 900937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17-037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亏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2017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业绩将出现亏

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亏损3.9亿元。

3、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444万元。

2、基本每股收益为：0.13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期因燃煤价格同比大幅上升及公司对外投资收益降低，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预测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计， 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2017年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677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62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重要订单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17日，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明泰铝业” ）发

布了《明泰铝业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重要订单的公告》，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青岛四方” ）拟将中标的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南站城郊铁路工程车

辆项目采购的铝合金车辆共计33列198辆所需铝合金车体全部委托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 ）进行生产。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该笔订单预计交易总金额约为2亿元，该订单将在2018年完成

交付，预计2017年及2018年度共计产生利润总额4,000万元左右。

目前，中车青岛四方已向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发送委托生产通知函，正式合同签署流

程工作正在进行。 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轨交车厢焊合生产线已批量生产，可确保该笔订单

顺利完成。 本订单履行亦存在不可抗力风险因素影响，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282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7

—

100

债券代码：

122067

债券简称：

11

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0.50亿元左右，同比增加约80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亿元。

（二）每股收益：0.0574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企业经营环境明显好转，钢材价格保

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公司持续优化“高效率生产、低成本智造”精品特钢体系，加强品种结

构优化、发掘精益智造潜能，运营效率大幅提升，盈利同比大幅增加。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7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7-106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10月17

日下午14:00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将母公司项下的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拟将母公司项下的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7-108）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7-107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7年10月

17日下午15:00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12日以通讯的方式

发出。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将母公司项下的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拟将母公司项下的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7-108）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7-108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将母公司项下的资产及

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资产及负债划转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完善及优化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力泰” ）现有

经营业务结构，对公司现有资产和业务进行整合，实现业务板块化管理，推动公司战略转

型，以适应未来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将母公司项下的化工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以下

简称“资产及负债” ），划转至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合力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力泰化工” ）。

划转方案具体如下：公司拟将资产及负债按基准日 2017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账面

值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合力泰化工，划转基准日至划转日期间发生的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将

据实调整并予以划转。 公司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资产及负债划转的一切事宜。

2017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将母公司项下的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划转

在公司与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资产及负债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一）资产及负债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山东沂源县东风路36号

注册资本：3,128,310,676元

主营业务范围：新型平板显示器件、触摸屏、摄像头及其周边衍生产品（含模块、主板、

方案 、背光、外壳、连接器、充电系统、电声、电池、电子元器件）、智能控制系统产品、智能

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指纹识别模组，盖板玻璃，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等产品

的设计、生产、销售、研发和以上相关业务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液氨、硝酸、硝

酸铵、硝酸钠、亚硝酸钠、甲醇的生产自销（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纯碱、氯化铵、硫化异

丁烯、硝酸异辛酯、三聚氰胺、氨水（≤10%）、尿素、复肥、尿素—硝酸铵水溶肥的生产销

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农用碳酸氢铵的销售。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资产及负债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合力泰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县城沂河路1329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硝酸290000吨/年、硝酸铵150000吨/年的生产销售（在安全生产许可

证核准的范围内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纯碱、三聚氰胺、氨水（≤10%）、尿素、复

合肥、尿素-硝酸铵水溶肥、75%的硝酸铵溶液、硫化异丁烯、硝酸异辛酯的生产销售；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农用碳酸氢铵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划入方合力泰化工是划出方合力泰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合力泰化工 100%的

股权。

三、拟划转的资产及负债情况

公司拟将母公司项下的部分资产及负债按截至基准日2017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账

面值净值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合力泰化工，划转基准日至划转结束期间发生的资产及负债变

动情况将据实调整并予以划转，最终划转的资产与负债结果以划转实施结果为准。

母公司拟向合力泰化工划转资产及负债的具体情况：

项目 2017年9月30日科目余额

资产情况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539,237.07

应收票据 23,460,762.93

应收帐款净额 31,262,851.82

预付账款 25,601,800.06

其他应收款 1,731,235.29

存货 29,665,812.64

流动资产合计 118,261,699.81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350,269.34

固定资产原值 864,834,753.37

减：累计折旧 504,557,794.61

固定资产净值 360,276,958.76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4,683,030.75

固定资产净额 345,593,928.01

在建工程 5,042,250.54

工程物资 121,104.16

固定资产合计 350,757,282.71

无形资产 72,126,067.36

长期待摊费用 371,785.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24,544.33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1,329,949.06

资产总计 549,591,648.87

负债情况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80,487,733.77

预收账款 11,319,844.26

应付职工薪酬 2,146,840.53

其他应付款 4,791,550.19

流动负债合计 98,745,968.75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9,913,559.83

非流动负债合计 9,913,559.83

负债合计 108,659,528.58

公司有关债务划转给合力泰化工事宜，将在履行完相关审批程序后，办理相关债权债

务的转移手续。公司已签订与划转业务相关的协议，待办理完毕相关主体变更手续后，相应

的权利义务也随之转移。

四、员工安置

根据“人随业务、资产走” 的原则，划转前母公司项下化工业务涉及的资产及负债、员

工等划转至合力泰化工。 合力泰化工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程序

后对员工办理相关的转移手续。

五、本次资产及负债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及负债划转，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调整，有利于公司推动战略转型，调

整组织架构，实施业务整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适应未来资产整合发展的需要，促进公

司的长久发展。

本次资产及负债划入的全资子公司财务报表会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本次资产及负债划

转是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也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73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171800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按反馈意见要求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深圳广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将在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及

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693

证券简称：盛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19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肖学礼先生的函告，获悉肖学礼先生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肖学礼 是 455万股 2017-10-16 2020-10-15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5.59%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455万股 - - - 45.59%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肖学礼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9,980,2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4%。 肖学

礼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55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45.59%，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7-05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9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2017年1-9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1.�新签合同额（亿元RMB） 16,033 25.0%

2.�业务分部（亿元RMB）

房屋建筑 10,901 18.8%

基础设施 5,049 40.4%

勘察设计 83 40.1%

3.�地区分部（亿元RMB）

境内 14,593 22.5%

境外 1,440 56.3%

4.�实务量指标（万m2）

施工面积 113,373 14.6%

新开工面积 23,215 23.5%

竣工面积 8,578 33.1%

二、地产业务情况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1.�合约销售额（亿元RMB） 1,678 10.9%

2.�合约销售面积（万m2） 1,162 7.4%

3.�期末土地储备（万m2） 8,077

4.�新购置土地储备（万m2） 1,399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600238

编号：

2017-048

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7年10月10日向全

体董事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7年10月17日在公司14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冯彪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申请抵押贷

款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申请抵押贷款合计3亿元，借

款期限为3年， 用途为建设椰岛小城二期大健康住宅项目A区 （详见公司2017-049号公

告）。

授权公司经营层与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签订本次贷款相关合

同。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7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600238

编号：

2017-049

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17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申请抵押

贷款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抵押贷款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南白沙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计借款3亿元， 贷款期限为三

年。 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金额：3亿元；

期限：三年；

用途：建设椰岛小城二期大健康住宅项目A区；

抵押物： 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东侧的面积为76,685.38平方米国有土

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金江国用（2012）第4782号】及地上未来新增在建工程【国

有土地使用证号： 金江国用 （2012） 第4782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地字第

469001201206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付证号：（2017）澄建规建证第090号】（未来新

增在建工程面积以实际抵押登记为准)；

二、贷款和抵押的必要性

上述贷款用于公司椰岛小城二期地产项目的开发，是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和发展的正常

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促进公司发展，其中相关资产抵押亦为银行贷款所需，因此上

述贷款和抵押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抵押贷款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提升经营业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10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海南澄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申请抵押贷款的议案》。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向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申请抵押贷款，符合公司业务及经营发

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提升经营业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

意公司向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行社申请抵押贷款3亿元。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7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002456

公告编号：

2017-142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53.75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198%。

2、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5人，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656元/股。

3、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4、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有2,715,665,975股变更为2,715,128,475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2016年6月23日，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977万股，其中首

次授予1,927万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175人，授予价格为14.32元/股；预留授予50万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

表的独立意见。

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年7月11日，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年7月1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部分员工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此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1,927万股调整为1,907万股，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175人调整为

156人，预留授予的50万股保持不变，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977万股调整为1,957万

股；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由14.32元/股调整为14.25元/股。

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6年8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50万股，授予价格为17.39元/股。

2016年8月31日，监事会对《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对象

名单》出具了核查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016年9月7日， 公司公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完成登记， 上市日期为

2016年9月9日。

2016年12月1日， 公司公告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完成登记， 上市日期为

2016年12月2日。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5名激励对象（金磊、于冲波、方运、苏锋、严勇浩）由于离职原因，应予回购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53.7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656元/股。

2017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5名激励对象由于离职原因，应予回购注销其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1.5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4.25元/股。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就该事

项发表监事会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017年6月12日，公司实施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1元，并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5股。 截至此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上述回购注销尚未完成办

理，应予回购注销的21.5万股限制性股票转增为53.75万股。

2017年7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股数及价格的议案》，由于实施权益分派，将上述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调整为53.75万股，回购价格相应调整为5.656元/股。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监事会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欧菲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017年7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自公告日起45天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

2017年8月29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验资报

告（大华验字[2017]000637号），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15,665,975股减

少为2,715,128,475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股数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48,760,043 5.48% -537,500 148,222,543 5.46%

高管锁定股 23,551,568 0.87% 23,551,568 0.87%

首发后限售股 90,310,975 3.33% 90,310,975 3.33%

股权激励限售股 34,897,500 1.28% -537,500 34,360,000 1.2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66,905,932 94.52% 2,566,905,932 94.54%

三、总股本 2,715,665,975 100% -537,500 2,715,128,475 100.00%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合法决策授

权；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法律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

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股数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